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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长虹华意”或“公司”） 于 2024年 12月

10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 2024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 2024年第五次临时会

议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财务资助概述 

为支持华意压缩机巴塞罗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意巴塞罗那”）发展,保障

其资金获取方式的多样性，同意为华意巴塞罗那提供跨境委托贷款不超过 2,000万欧元

（含 2,000 万欧元），委托贷款方式为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复的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

营管理业务中对外放款，跨境委托贷款期限不超过一年。 

为缓解景德镇华铸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铸机械”）流动资金需求压力，降

低融资成本，稳定华铸机械的经营生产，同意为华铸机械意提供不超过 3,000万元（含

3,000万元）的委托贷款，委托贷款期限不超过一年。 

根据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西贝拉”）控股子公司浙江威乐新能

源压缩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乐公司”）2024 年的经营状况及 2025 年度的计划，该

公司通过银行授信的方式无法有效解决低成本资金的需求问题，为支持威乐公司的发

展，同意加西贝拉向威乐公司提供不超过 9,000 万元（含 9,000万元）的委托贷款，委

托贷款期限不超过一年。 

根据加西贝拉墨西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加贝墨西哥”）2025 年年度计划和

项目整体规划，该公司支付进口税费、二期生产线设备投入需要流动资金，但是墨西哥

当地融资成本高且公司刚设立无法取得银行授信。为支持加贝墨西哥的发展，同意加西

贝拉向加贝墨西哥提供不超过 700万美元（含 700万美元）的委托贷款，委托贷款方式

为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复的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中对外放款，跨境委托贷



款期限不超过一年。 

本次财务资助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由

于华意巴塞罗那和威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

委托贷款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次财务资助额度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会审

议批准新的财务资助额度止。本次财务资助额度经股东会审议批准生效后，以前审批的

财务资助额度自动失效。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华意压缩机巴塞罗那有限责任公司 （HUAYI COMPRESSOR BARCELONA S.L.）  

注册地址：西班牙·巴塞罗那·圣克努斯·安东尼费兰德 2号 

法定代表人：杨秀彪 

注册资本：7,599,792 欧元  

华意巴塞罗那是公司 2012 年收购西班牙 Cubigel 公司业务和资产设立的全资子

公司，成立于 2012年 5月 18日，主营业务为商用压缩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日，资产总额 25,025 万元，负债总额 21,815 万元（其中银

行贷款总额 14,82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1,808 万元），净资产 3,210 万元，资产负债

率为 87.17%；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36,165 万元，利润总额 144 万元，实现净利润 144

万元。（经审计） 

截止 2024 年 10 月 31日，资产总额 23,777 万元，负债总额 19,695 万元（其中银

行贷款总额 12,366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9,695 万元），净资产 4,083 万元，资产负债

率为 82.83%；2024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33,973 万元，利润总额 845 万元，实现净

利润 845万元。（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持有其100%股权，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该公司产权关系如下图： 



 

 

 

 

 

 

 

（二）景德镇华铸机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景德镇高新区梧桐大道南侧（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内） 

法定代表人：肖文艺 

注册资本：7,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1年 05月 17日 

主要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黑色金属铸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

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15,402 万元，负债总额 9,155 万元（其中无银

行贷款，流动负债总额 9,120 万元），净资产 6,247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9.44%；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22,988 万元，利润总额 518万元，实现净利润 480万元。（经审计） 

截止 2024年 10月 31日，资产总额 16,269 万元，负债总额 7,797 万元（其中无银

行贷款，流动负债总额 7,084 万元），净资产 8,473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7.92%；2024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23,784 万元，利润总额 2,622 万元，实现净利润 2,107 万元。

（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该公司产权关系如下图： 



 

 

                

 

               

               

 

（三）浙江威乐新能源压缩机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东风路 1789号 

法定代表人：姚辉军 

注册资本：8,0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9年 06月 22日 

主要经营范围为：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气体压缩机械制造；新能源汽车电附件

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汽车空调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日，资产总额 21,246 万元，负债总额 26,096 万元（其中无

银行贷款，流动负债总额 24,618万元），净资产-4,84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22.82%；

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29,487 万元，利润总额 47 万元，实现净利润-108 万元。（经审计） 

截止 2024 年 10 月 31日，资产总额 28,677 万元，负债总额 31,955 万元（其中无

银行贷款，流动负债总额 30,015万元），净资产-3,278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11.43%；

2024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32,347 万元，利润总额 1,574 万元，实现净利润 1,574

万元。（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加西贝拉持有其 75%的股权，该公司是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的控股公司。 



该公司产权关系如下图： 

 

 

 

 

 

 

 

 

 

本公司持有加西贝拉 53.78%的股份，加西贝拉持有浙江威乐新能源压缩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威乐公司”）75%的股权，卢辉等 13位自然人持有公司 25%的股权。 

（四）加西贝拉墨西哥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墨西哥萨尔蒂约市（Saltillo, State of Coahuila de Zaragoza） 

法定代表人：姚辉军  

注册资本：19,377.3 万墨西哥比索 

成立日期：2023年 1月 10日 

经营范围：各类压缩机、金属零件和电机的设计、制造、采购、销售及进出口等。  

财务数据：截止 2023 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10,265万元，负债总额 6,630万元

（其中无银行贷款，流动负债总额 554万元），净资产 3,635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4.59%；

2023年无营业收入，利润总额-693.6万元，实现净利润-693.6万元。（经审计） 

截止 2024年 10月 31日，资产总额 11,883 万元，负债总额 6,206 万元（其中无银

行贷款，流动负债总额 1,378万元），净资产 5,677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2.23%；2024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3,723 万元，利润总额 201 万元，实现净利润 201 万元。（未

经审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加西贝拉持有其 99%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意



巴塞罗那持有其 1%的股权。 

该公司产权关系如下图： 

 

 

 

 

 

 

 

 

 

 

经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等途径核查，上述各被资助

公司均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华意巴塞罗那办理跨境委托贷款不超过 2,000 万欧元（含 2,000 万欧

元），委托贷款期限为一年。跨境委托贷款协议主要内容将根据实际业务情况，在审定

的额度范围内由公司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复的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

中对外放款模式提供，委托贷款资金用途主要用于生产经营周转及技术改造投入，贷款

利率参照 LIBOR市场欧元同期报价制定，贷款期限不超过一年（具体内容以各方签订的

协议为准）。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签署跨境委托贷款的合同及相关

文件。 

（二）公司向华铸机械提供委托贷款不超过 3,000万元（含 3,000万元），委托贷款

期限为一年，贷款利率根据市场行情参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执行（具体委托贷

款内容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签署委托贷

款的合同及相关文件。 



（三）加西贝拉向威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不超过 9,000万元（含 9,000 万元），委托

贷款期限为一年，贷款利率根据市场行情参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执行（具体委

托贷款内容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授权加西贝拉管理层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签

署委托贷款的合同及相关文件。 

（四）加西贝拉向加贝墨西哥办理跨境委托贷款不超过 700万美元（含 700万美元），

委托贷款期限为一年。委托贷款方式为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复的境外放款，贷款利率根据

市场行情参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SOFR）制定（具体委托贷款内容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

准），委托贷款期限不超过一年。授权加西贝拉管理层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签署跨

境委托贷款的合同及相关文件。 

四、财务资助的原因、风险分析和风控措施  

(一)原因 

1．公司为华意巴塞罗那提供跨境委托贷款，主要用于华意巴塞罗那生产经营周转，

满足其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对外委托贷款作为对外担保模式的补充，有利于保障资金

安全，稳定业务发展。 

2．公司为华铸机械提供委托贷款，主要用于补充铸造项目建设的日常运营资金，

缓解华铸机械流动资金需求压力，降低融资成本，有利于华铸机械的经营生产。 

3.加西贝拉向威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主要用于威乐公司生产经营与技改投入，可以

缓解威乐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压力，减少威乐公司融资成本，有利于威乐公司的经营发展。 

4.加西贝拉向加贝墨西哥提供委托贷款主要用于加贝墨西哥生产经营与生产线投

入，墨西哥当地融资成本高，向加贝墨西哥提供委托贷款可以缓解其流动资金需求压力，

确保加贝墨西哥的顺利运营，推动其业务发展，并减少融资成本。 

(二)风险分析 

1.华意巴塞罗那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该笔跨境委托贷款的风险可有效地实现控制，

公司在保证自身生产经营需要的情况下利用自有资金发放跨境委托贷款，不会对公司的

经营及资金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且有利于降低总体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利益。 

2.华铸机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财务情况深度了解，该笔委托贷款的风险



可控，公司在保证自身生产经营需要的情况下利用自有资金发放该笔委托贷款，不会对

公司的经营及资金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且有利于降低总体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利益。 

3.威乐公司是加西贝拉控股子公司，加西贝拉对其财务情况深度了解，该笔委托贷

款的风险可控，加西贝拉在保证生产经营需要的情况下利用自有资金发放该笔委托贷

款，不会对加西贝拉的经营及资金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 

4.加贝墨西哥是加西贝拉控股子公司，该笔跨境委托贷款的风险可有效地实现控

制，加西贝拉在保证自身生产经营需要的情况下利用自有资金发放跨境委托贷款，不会

对加西贝拉的经营及资金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且有利于降低总体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利

益。 

(三)风险控制 

本次财务资助额度将在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并具体实施，华意巴塞罗那、华铸机

械主要经营管理人员由公司推荐，威乐公司、加贝墨西哥主要经营管理人员由加西贝拉

推荐，公司能及时了解其经营和财务状况，公司及子公司在保证自身生产经营需要的情

况下利用自有资金开展委托贷款业务，不会对公司的经营及资金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公

司将密切关注财务资助对象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变化，积极防范风险并根据相关规则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股东财务资助情况  

被资助公司其他股东因未具体参与公司实际经营或资金有限，未按其持股比例提供

相应财务资助。被财务资助公司的经营管理团队均为公司或加西贝拉推荐，公司能够对

其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的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及加西贝拉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资

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融资成本；本次提供的财务资助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的资

金需求，有利于子公司业务拓展，提升子公司生产经营能力，促进公司整体经营目标的

实现。本次被资助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目前子公司资产优

良、经营稳健和资信情况良好，未发生过逾期还款的情形，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控制

范围之内。虽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相应财务资助，但威乐公司、加贝



墨西哥公司具有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财务、投资、融资、资

金管理的风险控制。因此，公司认为提供上述额度的财务资助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有助于缓解子公

司经营资金的压力，提升经营效益，有利于公司发展。被资助对象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

公司，公司能及时了解其经营和财务状况，不会对公司的经营及资金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被资助方经营正常，管理较为规范，未发生过贷款逾期未还事项。本次财务资助的借款

利率符合市场利率标准，利息费用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截止 2024年 11月 15日，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折算人民币为 6,345万元（其

中欧元 720万元，按 2024 年 11月 15日汇率 7.6131 折算人民币 5,481 万元；美元 120

万元，按 2024 年 11 月 15 日汇率 7.1992 折算人民币 86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1.66%，其中：本公司为华意巴塞罗那跨境委托贷款余额 720 万欧元，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加西贝拉为其子公司加贝墨西哥跨境委托贷款余额为 120 万美元。公司无

逾期未收回的委托贷款。 

八、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

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十届监事会 2024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

议。 

特此公告。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11日 


